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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建築政策二氧化碳減量效益與 
發展潛力分析 

羅時麒* 

 

摘  要 

「京都議定書」已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生效，人為溫室氣體排放正式進入全球

性管制。住宅及商業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主要來自各類建築物及設備之用電，包

括：建築設備（如空調、照明及動力系統等）用電，及一般家電產品（如冷氣機、

冰箱、電視機、電腦、洗衣機等）用電。本文分析歐盟(德、荷)建築部門二氧化碳

減量政策與措施，評估我國推動綠建築政策之減量效益與未來發展潛力。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自 2001 年起推動綠建築政策，主要措施包括法規、標章制

度、綠色採購、節能更新等，實施範圍涵蓋新、舊建築物，為一整合型環境政策，

可大幅改善新、舊建築物之能源性能及降低二氧化碳排放量。參酌德國、荷蘭成功

經驗，相關部門應加強整合，並調整以舊建築物之能源性能改善、家電產品之能源

效率提升等措施為主，進而擴大 CO2減量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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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已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該議定書源

自 1992 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對人類活動所排放人為溫室氣體 (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進行全球性管制協議，以減緩溫室氣體造成的氣候變遷。然而，過

去 15 年世界各國大力推動溫室氣體排放減量，但建築部門之減量進展有限。歐盟自

1990 年至 2003 年整體溫室氣體排放減量大於 5%，但多數會員國建築部門 CO2排放量

仍呈現上升趨勢，對照我國及日本住宅及商業部門 CO2 排放量快速增加，顯見建築

部門之 CO2減量工作相當困難。 

溫室氣體排放之盤查方法，根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之分類 [1]，區分為能源、工業製程、溶劑及其他產品使

用、農業、土地使用改變及森林、廢棄物、其他等 7 類，每類再細分成若干次類別。

以建築部門而言，溫室氣體排放量主要來自電力使用，屬間接能源使用；因此，在

IPCC 盤查準則中並無明確之建築部門分類，而是併入能源類項下之其他部門次類

別。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量，依環保署國家通訊推估資料顯示：以工業部門為大宗，

2000 年工業部門占 53 %，住宅及商業部門約占 17% (39 Mt CO2)[2]。溫室氣體主要

來源為二氧化碳(74.18%)，其次為甲烷(16.61%)。住宅及商業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

主要來自各類建築物及設備之日常用電量，包括：建築設備（如空調、照明及動力

系統等）用電，及一般家電產品(如冷氣機、冰箱、電視機、電腦、洗衣機等)用電。

臺灣建築物之生命週期約長達 30-40 年，遠比其他工業產品長，其能源使用之環境

衝擊，主要來自建材生產、建築設計、營建過程、使用、更新、拆除廢棄等建築物

生命週期各階段二氧化碳排放，詳圖 1 所示。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自 2001 年起推動綠建築政策，主要措施包括：法規、標章

制度、綠色採購、節能更新等，實施範圍涵蓋新建築物之節能設計管制，及舊建築

物之能源性能更新，為一整合型環境政策，較傳統建築管理政策更具二氧化碳減量

效益。因此，本文分析歐盟建築部門二氧化碳減量政策與措施，尤其是德國及荷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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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減量經驗，評估我國綠建築政策二氧化碳減量效益與未來發展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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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建築物生命週期之能源使用與二氧化碳排放  

 

二、歐盟(德、荷)建築部門 CO2 減量政策與措施 

2.1 歐盟因應京都議定書之發展趨勢 

歐盟 25 國自 1990-2003 年溫室氣體排放減量大於 5%，人口成長 3.2%；

其中 15 國在同時期減量約 2%，在減量壓力下，歐盟 15 國 1995-2002 年國民

所得(GDP)增加 18%。然而，建築與都市(building stock and urban structure) 部

門之能源消耗量，自 1990 年來，多呈現能源消耗量上升趨勢，可能原因，包

括：(1)服務部門之經濟活動增加、(2)人口增加、(3)住宅之家庭成員減少等 [3]。

實務上，多數會員國建築部門之能源使用量、CO2 排放量仍呈現上升趨勢，顯見

建築部門 CO2 排放減量工作相當困難，但亦有成功案例，從表 1 德國(人口 8,240

萬，歐盟最多)住宅及商業 /機關部門 2002 年及荷蘭(人口 1,610 萬與臺灣較接近)

住宅部門 2003 年 CO2排放量，均成功達到減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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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歐盟(德國、荷蘭) 、日本及我國住宅及商業部門之 CO2 排放量(百萬噸)[4,6] 

國家  1990 年  2002 年 2003 年 1990-2002(2003)年變化  
德國 [4]     
住宅  128.4 120.0 - -6.5 % 

商業 /機關  61.7 47.4 - -23 % 
荷蘭住宅 [5] 441 - 425 -0.03 % 

日本 [6]     
住宅  129  170 31.4 % 
商業  144  196 36.1 % 

 

與歐盟比較，日本與我國 2003 年住商部門 CO2排放量卻呈快速成長。歐盟建

築物能源使用所產生之溫室氣體以 CO2 為主，因此，改善能源性能可減少 22% CO2

排放。然而，家電產品使用增加、服務需求增加、新建築物提供每人住宅使用面積

增加等因素，則造成建築部門耗能量不減反增。歐盟住宅及服務部門(residential and 

tertiary sector)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政策與措施，主軸為強制改善能源效率，包括：(1)

建築能源性能、(2)建立能源使用產品生態設計、(3)家電設備產品之最低能源效率

需求與標章等。另外，屬自願推廣性質者，包括：EMAS 能源查核與管理、能源之

星、綠照明等計畫。  

歐盟建築能源使用，以空調、熱水、照明及家電設備耗電為主。建築能源使用

量之影響因素，包括：(1)建築物熱性能(隔熱、建築類型)、(2)加熱系統效率、(3)

家電產品效率。歐盟為減少建築部門 CO2 排放，於 2002 年公佈實施建築物能源性

能指令(Directive on 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2002/91/EC)[7]，改善建築能源

性能。歐盟 2002/91/EC 建築物能源性能指令之主要規定：(1)透過成本效益分析改

善歐盟建築物能源性能，並加嚴歐盟建築能源標準，指令適用範圍：適用住宅及非

住宅，新建及舊有，排除歷史、宗教及特殊建築物。(2)設定新建築物最低能源性能

標準；(3)大於 1,000 m2 之新建築，需考慮替代能源之可行性，大於 1,000 m2 之舊

建築物裝修，需更新能源性能；(4)興建、販賣及出租建築物時，需提供能源性能分

級認證(包括 CO2 指標)；(5)建築物鍋爐及空調系統需定期檢查。因此，依指令新建

之建築物，其能源效率標準較舊建築物為高。其次，歐盟家電產品之能源標章指令，

則依不同產品制訂不同指令，如電冰箱 (2003/66/ EC)、電爐 (2002/40/ EC)、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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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31/ EC)、洗碗機(1997/17/ EC)、照明(1998/11/ EC)、洗衣機(1995/12/ EC)等。 

2.2 德國經驗  

德國於 2000 年 10 月實施氣候保護計畫，包括：住宅、運輸、工業、能源、再生

能源、廢棄物管理及農業等 7 部門 64 項措施，住宅及跨部門措施，詳如表 2 所示。 

住宅部門 CO2 減量主要措施，包括：(1)節約能源法(energy saving ordinance, 

EnEV)，(2)舊建築物 CO2 減量之財政輔助計畫等。在新建築方面，節約能源法定義

住宅及非住宅類建築物之隔熱特性及建築服務技術品質之最低標準，除暖房初級能

源需求外，亦須申報及管制熱水初級能源需求。在舊建築方面，財政輔助計畫提供

低利貸款，推動投資 1978 年以前建造舊住宅 CO2 減量。  

 

表 2  德國私人住宅部門及跨部門之 CO2 減量措施 [8] 

部門類別  CO2 減量措施內容  

私人住宅部門  

節約能源法(EnEV) 
節約能源法之修正實施  
舊有建築之節能補助計畫  
在節約能源法納入建築能源耗用規定  
家電設備之最高使用標準(歐盟 EU-wide) 
直接量測電力使用  
推廣「綠色電力」  
聯邦政府銀行擴大提供貸款計畫  
私人住宅氣候保護活動  
營造最新住宅技術之市場  
研究、發展及示範工作  
推廣使用天然氣  

跨部門  
生態稅  
聯邦政府主動承諾降低 CO2 
氣候友善及環境友善之能源型式(如燃料電池)示範計畫  

 

自 2005 年起，德國氣候保護計畫焦點，轉至交通及家庭(households)部門。德國

聯邦運輸、建築及住宅部 (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building and housing, 

BMVBW)，針對家庭部門規劃 2008-2012CO2 排放減量目標因應措施，如表 3 所示。

就德國家庭部門温室氣體減量經驗來看，其成功關鍵因素，主要係整合能源、建築、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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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生質能、太陽能等部門共同推動，其優先順序，以財政支援措施約佔 50%為主，

再配合法規、技術改善及宣導等。 
 

表 3  德國家庭部門為達成 2008-2012 年 CO2 排放減量目標之因應措施 [9] 

因應 CO2 排放減量措施  CO2 減量潛力(百萬噸) 
1.公共相關活動、協議及創新  0.7 
  ·大規模公共相關活動  
  ·訓練課程及品質改善  
  ·增加創新研究提升能源效率及改善建築材料  
  ·投入供熱系統市場之節約能源  
  ·將德國能源局(dena)提升為能源效率專門技術中心

 

2.財政支援措施  2.8 
  ·德國信用(KfW)銀行提供建築部門貸款    1.6 
  ·生質能部門之市場獎勵計畫    0.8 
  ·太陽能部門之市場獎勵計畫    0.2 
  ·現場(on-the-spot) 計畫    0.1 
  ·東德城鎮公有住宅之升級    0.1 
3.法規措施  0.4 
  ·2006 實施節約能源法(EnEV)簡介  
  ·能源標章(energy passes)簡介  
  ·住宅所有權法修正  

 

4.自動減量效應＊  1.3-1.5 
合計  5.3 
＊自動減量效應之估計，是基於 2000 年(基準)每桶原油 29 美元之能源價格。並

基於長期平均每年增加 1.5％計算，估計 2030 年每桶原油 45 美元價格。  

 

2.3 荷蘭經驗  

荷蘭氣候政策，主要依據國家氣候政策實施計畫，2008-2012 年溫室氣體減量

需較 1990 年消減 6%。建築部門溫室氣體減量，由住宅、空間規劃及環境部(Ministry 

for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 VROM)負責，主要措施涵蓋法規、

經濟工具、資訊、跨部門能源稅等。建築部門之政策及措施，詳表 4 所示，包括：

(1)新建築物之能源性能管制加嚴，(2)舊建築物之能源更新，(3)設備能源效率提升

等 3 大類。荷蘭自 1998 年起新建建築漸降，1980-2003 年人口成長約 20%、家庭數

成長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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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荷蘭建築部門至 2020 年 CO2 排放減量之目標、政策及措施 [5] 

預估每年減量 Mt CO2  
類別  

 
政策及措施  

 
目的  

2000 年

減量  2005 2010 2015 2020 
新建築物之

能源性能管

制加嚴  

1.能源性能標準 
2.能源性能係數 
3.能源稅 

加嚴新住宅及

非住宅類建築

之能源性能  

0.8 0.3 1.1 2.2 3.7 

舊建築物之

更新  
1.能源性能警示  
2.能源補助  
3.建築物 CO2 管制  
4.能源稅  

改善舊有住宅

類及非住宅類

建築之能源性

能  

1.8 0.5 1.0 1.5 1.9 

設備能源效

率提升  
1.設備能源標準  
2.設備能源補助  

提升設備能源

效率之市場  
1.0 0.3 0.6 0.8 1.0 

   3.6 1.1 2.7 3.5 6.6 
資料來源：整理自 Fourth Netherlands’ Nation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Netherlands, 2006. 

 

荷蘭新建築物之主要政策工具，以制定能源性能標準(energy performance norm, 

EPN)，管制對象包括住宅及非住宅類建築。1995 年修正建築法之能源性能標準，

管制新建住宅之能源使用，節能目標 15-20%，表 5 為住宅及非住宅類建築之能源

性能係數之逐年加嚴目標。在鼓勵舊建築物(包括設備)之節約能源方面，1990-2000

年制定環境行動計畫，2000-2005 年之財政由能源補助計畫(energy premium rebate, 

EPR)支援，管制對象亦包括住宅類及非住宅類建築；節約能源潛力之資訊，經由能

源性能警示(energy performance advice, EPA)計畫提供。  

 

表 5  荷蘭住宅類及非住宅類建築之能源性能係數之加嚴目標 [5] 

能源性能係數之逐年加嚴目標   
建築類別  Dec.15 1995 Jan. 2000 Jan. 2003 Jan. 2006 

住宅類之能源性能標準  
1.4 (1,400m3 天然氣 /家*年) 1.2 1.0 - 0.8 

非住宅類建築      
會議類(戲院、音樂廳) 3.4 2.4 2.2 - 
監獄類  2.3 2.2 1.9 - 
非醫療健康照護類  2.0 1.8 1.5 - 
醫療健康照護類  4.7 3.8 3.6 - 
旅館餐飲類  2.2 1.9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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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性能係數之逐年加嚴目標   
建築類別  Dec.15 1995 Jan. 2000 Jan. 2003 Jan. 2006 

辦公類  1.9 1.6 1.5 - 
短期居所類  2.4 2.1 1.9 - 
學校類  1.5 1.5 1.4 - 
運動類  2.8 2.2 1.8 - 
零售商店類  3.6 3.5 3.4 - 

三、我國建築部門面臨之 CO2 減量問題 

3.1 我國各部門因應京都議定書措施 

面對「京都議定書」生效，我國目前雖然無法加入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及

參與談判，但行政院仍然秉持與國際同步保護地球環境的精神，積極推動京都議定

書溫室氣體減量工作。「京都議定書」目前只針對有簽署的工業化國家，進行強制

性溫室氣體排放管制，但是在「後京都時期（post- Kyoto）」，也就是 2012 年之

後，我國與其他新興工業國家，可能就是下一波受管制的對象。因此，行政院國家

永續發展委員會「氣候變遷暨京都議定書因應小組」2005 年已研提「溫室氣體減

量推動方案」（草案），並結合行政、法制與執行 3 個面向，分階段推動各項溫室

氣體減量措施  [10]。  

我國住宅及商業部門能源使用之溫室氣體排放，隨經濟成長、生活品質提升、

建築物增加、商業活動的電器化與自動化、及商業活動時間延長等因素之下，持續

快速成長。依據工研院(2004)統計：住宅及商業部門 CO2 排放量，2003 年達 45.74  

Mt CO2，占總排放量 255.98 Mt CO2 之 17.86% [11]，詳表 1 所示。為解決能源問題，

經濟部於 2005 年 6 月 20、21 日召開「2005 全國能源會議」，其中議題六、京都

議定書生效後住商部門因應策略之會議結論，由經濟部與內政部會商獲得整體因應

策略 [12、13]：(1)調整累進電價之差別費率，(2)提升耗能器具能源效率標準，(3)推動

舊建築節能改善服務，(4)推廣建築物利用再生能源，(5)建立建築空調照明節能設

計基準，(6)強化建築外殼節能設計，(7)發展節能與再生建材，(8)推動建築節能應

用示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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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築部門 CO2 減量問題分析 

1.新建建築物比例逐年降低，節能設計管制之 CO2 減量成效有限  

臺灣已擴大實施新建建築物之外殼節能設計管制，但近年來每年新建建築

物之樓地板面積，佔總樓地板面積之比例逐年降低，從圖 2 顯示 1992 至 2004

年間新建建築物比例呈逐年降低趨勢，新建築節能設計管制之成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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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建建築物比例逐年降低 [14] 

 

2.舊建築物約佔總量 97%，改善能源性能之 CO2 減量潛力高  

根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歷年研究調查，我國建築生命週期各階段能源使用

量，以建築生命週期 40 年計，日常使用階段能源使用量比例約達 90%比例最高。

各類舊建築物及設備之日常用電量，如空調、照明及動力系統，及冷氣機、冰

箱、電視機、電腦、洗衣機等家電產品之用電量。因此，改善舊建築之能源性

能，並導入能源管理系統，為有效擴大建築部門減量之關鍵。  

3.家用電器為住宅之主要能源使用來源，提升能源效率之 CO2 減量潛力高  

根據郭柏巖等人 [15]之住宅日常用電量分析，詳表 6 所示，家用電器設備約

佔住宅用電量 50%，照明及空調機效率則為建築用電之重要因子，能源部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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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提升家電產品及空調系統之效率為抑制新、舊建築用電成長之有效策略。家

電產品之能源效率管理，經濟部目前訂有家用電器設備各項能源效率標準，窗、

箱型冷氣機、電冰箱及螢光燈管等已實施檢驗管理。  

 

表 6  住宅類建築之各類電器設備之能源使用比例 [15] 

 
家用電器  

(度電) 
空調  

(度電) 

照明與其

它總耗(度
電) 

總耗電量  
(度電) 

單位面積  
年耗電量  
(度電 /m2) 

透天式住宅  3,033.2 
47.6% 

1,165.1 
18.3% 

2,179.8 
34.2% 

6,378.1 
100% 

32.1 

公寓式住宅  2,088.3 
50.6% 

932.4 
22.6% 

1,103.4 
26.8% 

4,124.1 
100% 

41.8 

 

四、綠建築政策 CO2 減量效益與發展潛力 

4.1 整合型綠建築政策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自 2001 年起推動綠建築政策，措施包括：法規、標章制度、

綠色採購、節能更新等，管制對象涵蓋新建築物之節能設計管制，及舊建築物之能

源性能更新，為一整合型環境政策，如表 7 所示。綠建築具體措施，包括：擴大管

制建築外殼節約能源設計，綠建築標章制度、舊廳舍及空調節能改善、舊建築物外

殼隔熱節能改善、資訊服務等，說明如下。  

1.新建築物之節能設計管制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技術規則」 [16]第 17 章綠建築之建築外殼節能設計規

定，於 2004 年第 4 次修訂，擴大管制範圍並納入不同氣候分區基準之管制理念。

有關建築外殼節能設計規範之適用對象、指標與基準彙整如表 8 所示。建築物

節約能源之適用範圍，住宿類或學校類及大型空間類建築物超過 500 平方公尺

者，其他各類建築物超過 1,000 平方公尺者。然而，新建築物之節能設計管制，

因新建比例逐年降低造成節能成效有限，雖已擴大實施新建建築物節能設計管

制，但 CO2 減量成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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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我國綠建築政策 CO2 減量措施及內容  

CO2 減量措施  建築生命週期  措施內容  

1.法規    
(1)擴大管制建築外殼

節約能源設計  
設計階段  
(新建築) 

a.建築技術規則建築外殼耗能量管制 (含等價開

窗率 Req、屋頂平均熱傳透率（Uar）、外牆

平均熱傳透率（Uaw）等) 
b.擴大建築外殼節能設計之管制建築規模與類

型，並提高建築外殼耗能基準  
c.都市計畫地區推動綠建築概念納入都市計畫

管制執行之機制  
(2)增加管制空調、照

明 節 約 能 源 設 計

(註：能源部門) 

(新建築) a.增訂空調、照明節約能源設計規範(能源部門) 
b.執行符合空調、照明節能設計規範之空調設計

簽證制度  
(3)增加管制室內裝修

綠建材設計  
(室內裝修) 綠建築專章 -綠構造係數基準值應低於 0.9，室

內裝修材料使用率應達總面積 5％以上  
2.標章制度    

(1)綠建築標章  設計、營造階

段(新建築) 
a.取得標章者較建築技術規則節約能源規定，外

殼節約能源設計加嚴 20％  
b.取得標章者較建築技術規則節約能源規定，增

加空調、照度設計耗電量之 20﹪節能量  
c.取得標章者綠構造係數 (建材生產過程使用能

源)基準值低於 0.82 
(2)再生綠建材標章  (室內裝修) 建材生產過程耗能及 CO2 排放較低  

3.綠色採購    
(1)再生綠建材、傢俱  使用階段  鼓勵使用生產過程耗能及 CO2 排放較低者  
(2)環保省電家電  

(註：能源部門) 
 鼓勵使用省能家電。如冷氣機、冰箱、電視機、

電腦、洗衣機等(能源部門) 
(3)再生能源設備  

(註：能源部門) 
 鼓勵使用再生能源家電，如太陽能熱水器(能源

部門) 

4.維護管理  使用階段  建築設備性能之定期維護管理  

5.節能更新改善    
(1)舊廳舍綠建築及空

調節能改善  
更新階段  補助公有老舊廳舍之屋頂、外牆隔熱及中央空

調系統節能改善  
(2)舊建築物外殼隔熱

節能改善  
 補助舊有建築物之屋頂(私有)、外牆(公有)隔熱

改善  
(3)老舊家電汰換  
  (註：能源部門) 

 補助老舊家電汰換環保省電家電(能源部門) 

6. 拆除回收  拆除階段  建築拆除之廢棄建材回收再利用  

註：屬能源部門執行之減量措施，不包含在綠建築推動方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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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建築外殼節能設計規範之適用對象、指標與基準 [16] 

建築類別  使用項目  節能指標  氣候分區 節能基準  
北區  <80 kWh/(m2 年) 
中區  <90 kWh/(m2 年) 

辦公

廳類  
政府機關、辦公室與圖

書館  
建築外殼耗能量

(ENVLOAD) 
南區  <115 kWh/(m2 年) 
北區  <240 kWh/(m2 年) 
中區  <270 kWh/(m2 年) 

百貨

商場

類  
百貨公司、商場  建築外殼耗能量

(ENVLOAD) 
南區  <315 kWh/(m2 年) 
北區  <100 kWh/(m2 年) 
中區  <120 kWh/(m2 年) 

旅館

類  旅館、觀光旅館  建築外殼耗能量

(ENVLOAD) 
南區  <135 kWh/(m2 年) 
北區  <140 kWh/(m2 年) 
中區  <155 kWh/(m2 年) 

空

調  
型

建  
築  

醫院

類  醫院、療養院  建築外殼耗能量

(ENVLOAD) 
南區  <190 kWh/(m2 年) 
北區  <13﹪  
中區  <15﹪  等價開窗率(Req) 
南區  <18﹪  

屋頂平均熱傳透率(Uar) 不分區 低於 1.2 W/㎡ .k 
住宿類  

住宅、集合住宅、寄宿

舍、養老院、安養中心、

招待所  
外牆平均熱傳透率(Uaw) 不分區 低於 3.5 W/㎡ .k 
屋頂平均熱傳透率(Uar) 不分區 低於 1.2 W/㎡ .k 

北區  <160 kWh/(m2 年) 
中區  <200 kWh/(m2 年) 

學校類  

普通教室、特殊教室、

行政辦公室等、圖書館

歸辦公類、體育館、禮

堂歸其它類辦理  

窗 面 平 均 日 射 取 得 率

(ASWG) 
南區  <230 kWh/(m2 年) 

其他類  體育館、航空站等  屋頂平均熱傳透率(Uar) 不分區 低於 1.5 W/㎡ .k 

 

 

2.新建築物之綠建築標章制度  

為鼓勵建築業參與興建綠建築及讓民眾辨識選購，內政部自 1999 年 9 月制

定綠建築標章評定制度，實施初期採自願性質受理申請，2002 年起參照先進國

家策略，由中央公部門率先實施，進行綠建築設計管制公有新建建築物之綠建

築設計管制，2004 年度擴大至地方政府公有新建建築物比照辦理。  

3.舊廳舍之綠建築及空調節能改善  

自 2002 年針對老舊中央機關廳舍之節能 CO2 減量改善預估效益可達 15%

以上，節水、綠化、保水等有顯著改善效益者，辦理「綠廳舍改善計畫」並補

助工程費，使舊建築符合節能、節水、生態與環保之綠建築概念。其次，自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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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針對老舊中央機關廳舍之空調系統節能改善，進行「中央廳舍空調節能改善

計畫」並補助工程費，預期改善後可達到 30%以上之空調節能及 CO2 減量目標。 

4.舊有建築物之節能改善計畫  

為降低老舊建築物耗能問題，辦理舊建築物之外殼隔熱節能改善計畫，自

2003 年開始受理申請，接受各界申請，主要辦理外遮陽隔熱節能改善（補助縣

市政府）及屋頂隔熱節能改善（補助民間建築），可大幅提高建築節能效益。  

5.資訊服務  

綠建築標章相關資訊，可至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網站(http://www.abri.gov.tw/)

取得。歷年研究成果編印出版「有綠建築真好」、「綠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

「綠建築設計技術彙編」、「建築屋頂隔熱設計參考手冊」、「綠色廳舍改善

計畫成果簡介」、「中央空調系統節能改善工程應用實例分析」、「綠建材解

說與評估手冊」及「綠建築在台灣-第一至四屆優良綠建築設計獎作品」等，提

供綠建築宣導及規劃設計及建造等階段之參考應用。  

4.2 綠建築政策之 CO2 減量效益 

1. CO2 減量效益之評估方法  

建築物 CO2 減量效益評估，首先，分別估算各項措施之能源節約量，以新

建築物通過綠建築候選證書審查之能源節約量而言，公式如下：  

Qenergy, i= Ai *Ai*Di *Ri                                      (1) 

其中：Qenergy, i：措施 i 之能源節約量 kWh(度)；Ai：通過綠建築候選證書審

查之年樓地板面積(m2/yr)；Di：各類型建築之平均用電密度( kWh/m2.yr)，詳表 9

調查值；Ri：能源節約率，取得標章者較建築技術規則節約能源規定，外殼節約能

源設計加嚴 20％，能源節約率取 20%。  

 

表9  各類建築物平均用電密度之調查值 [17] 
建築類型 住

宅 
學生

宿舍 
國小

校舍 
國中

校舍 
高中

校舍

大專

校舍

圖書

館 
辦公

廳 
大型

百貨

區域

醫院

國際

旅館

一般

旅館 
平均用電 
密度 

(kWh/m2.yr) 
34 50 26 33 45 83 187 148 402 254 273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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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措施之 CO2 排放減量，依據聯合國 IPCC 「溫室氣體盤查指針」之計

算方法，評估我國各項建築節能措施之投入產出（溫室氣體減量）效益。CO2

減量效益評估，依 IPCC 溫室氣體之計算方式盤查及估算，公式如下：  

QCO2 = Qenergy, i * K                                        (2) 

其中：QCO2：二氧化碳排放量(kgCO2)；K：碳排放係數(kgCO2/ kWh)，電

力碳排放係數取 0.69kgCO2/ kWh，由於建築部門之能源使用以電力使用(85%)

為主，天燃氣排放係數取 2.09kgCO2/ m3，液化天燃氣排放係數取 2.614kgCO2/ 

m3LNG，柴油排放係數取 2.73kgCO2/L。  

2.新建築物綠建築標章評定之 CO2 減量效益  

自 1999 年 9 月開始受理申請，至 2006 年 12 月底，累計達 1,195 件核定取

得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5 年內累計成長約 90 倍，平均每年約達 18

倍。評定通過之 1,208 件候選綠建築證書或綠建築標章，總樓地板面積合計約

1,418 萬平方公尺，預估使用階段每年約可節電 3.78 億度，CO2 減量 0.255 百萬

噸 CO2，詳表 10 所示。  

3.舊建築物節能改善之 CO2 減量效益  

國內早期建築物多屬高耗能建物，對環境衝擊極大。舊有建築經過診斷改

造後符合節能、節水、生態與環保之綠建築概念，其降低能源消耗節約用電量

至少可達 20％以上，對 CO2 減量貢獻良多。自 2001 年起推動，截至 2006 年 12

月底，完成綠廳舍及空調節能暨外殼節能改善之建築物共計 450 件，預估每年

約可每年約可節電 0.4 億度，CO2 減量 0.026 百萬噸 CO2，詳表 10 所示。  

表 10  我國建築部門實施綠建築政策之 CO2 減量效益  

建築型式  政策及措施  目的  預估每年  
減量 Mt CO2 

1.新建築物之

節約能源

設計管制  

綠建築標章評定 提升各類建築之能

源性能  
0.255 

2.舊建築物之

節能改善 
1.舊廳舍及空調節能改善  
2.舊建築物外殼隔熱節能改善

改善舊有廳舍及住宅

類建築之能源性能  
0.026 

註：新建築物以 1999-2006 年評定通過候選綠建築證書或綠建築標章之效益計算。 
舊建築物以 2003-2006 年節能改善效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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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綠建築政策 CO2 減量之未來發展潛力  

目前我國綠建築政策及措施(表 7)中，僅有建築外殼節約能源設計管制，是屬

強制性法規，其餘多屬行政命令(方案)或推廣性質，效果有限。且雖已擴大新建築

物之建築外殼節約能源設管制，然而，夏季電力供應吃緊的主要因素為空調耗能過

高，但目前尚未管制空調、照明系統等之節能設計。因此，為因應京都議定書，未

來應將可行方案或推廣措施法制化，並配合能源部門增訂「空調節能設計規範」，

加強管制空調節能設計，亦可強化建築部門之 CO2減量效益。  

我國與德、荷建築部門 CO2減量政策及措施之比較，詳表 11 所示。我國建築部

門所推動之綠建築政策，為一整合型環境政策，自 2001 年實施以來，在新建築及舊

建築之 CO2減量已有初步效益，詳表 10。然而，從德國、荷蘭成功減量經驗來看，住

宅及商業部門 CO2減量對象，包括新建築物、舊建築物、及家電設備 3 類，其成功關

鍵因素，係有效整合能源、建築、銀行、生質能、太陽能等部門共同推動，尤其財政支

援措施所佔比例約達 50%，除政府銀行提供建築部門貸款外，課徵能源稅亦是提高

民間投資改善意願之重要措施。因此，參酌德國、荷蘭成功經驗，未來我國住宅及

商業部門之 CO2減量，相關部門應加強整合，配合能源部門提升家電產品能源效率，

財經部門之能源稅 [18]、財政支援等措施規劃，未來可進一步擴大 CO2減量潛力。  

 

表 11  我國與德國、荷蘭建築部門 CO2減量政策及措施之比較  

CO2減量政策及措施 德國 荷蘭 臺灣 
1.新建築物    
建築節約能源設計管制 ○ ○ ○ 
能源標章、綠建築標章 ○ ○ ○ 
能源稅 ○ ○ × 

2.舊建築物    
舊建築之節能補助 ○ ○ ○ 
政府銀行提供建築部門貸款 ○ × × 
能源稅 ○ ○ × 

3.家電設備(註：能源部門)    
家電設備之能源標準 ○ ○ － 
家電設備之節能補助 ○ ○ － 

註：家電設備屬能源部門執行之減量措施，不包含在建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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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來展望 

綠建築政策已從建材生產、建築設計、使用、更新、拆除等建築生命週期，思

考建築 CO2排放所帶來之環境衝擊，並提出包括法規、標章制度、綠色採購、維護

管理、節能更新、拆除回收等 CO2減量措施。尤其佔建築物總量 97%以上舊建築物

之能源性能改善，與佔住宅 50%之各類家電產品之能源使用效率提升，其 CO2減量

潛力較高。因此，為因應「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減量管制，建議相關部門應加強

整合，建築部門後續宜調整以舊建築物之能源性能改善措施為主，配合能源部門提

升家電產品能源效率、管制空調、照明設備之節能設計等措施，以提高 CO2減量效

益。未來財經部門若能規劃實施能源稅、財政支援等措施，將可進一步擴大 CO2

減量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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